
西南林业大学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统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和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17〕9号），以及《西南林业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西南林〔2018〕17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为规范学校纵向项目结余资金统筹管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纵向项目结余资金是指项目完成目标任务并通过验收后，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允许学校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结余资金。
第三条 学校统筹的科研项目结余资金属于专项资金，实行专项管理，用于支持原项目主持人结题后两年内的后续科学研究支出和学校配套、自设、引进人才等科研项目的直接支出。
第四条 科技部门在项目负责人项目结题验收通过当月提供项目清单，财务处根据科技部门提供的清单，进行公示后纳入学校统筹管理。自下月起，经科技部门登记审批，原项目主持人的后续研究支出由学校统筹专项列支。
第五条 学校统筹科研项目结余资金执行中，如上级部门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学校预算安排科研预研基金支持原项目主持人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原项目主持人在项目结题两年后仍有结余资金的，可向科技部门申请使用预研基金，其中申请额度不超过原项目主持人统筹后还未使用的结余资金数。科研预研基金实施细则由科学技术处另行制定。
第七条 学校科技部门和财务部门要配合学校审计、纪检、巡察部门做好统筹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
第八条 人才项目和横向项目结余资金的统筹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校级项目结余资金学校直接统筹，不再安排。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财务处会同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附件：西南林业大学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统筹情况表






附件
	西南林业大学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统筹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财务编号：

	项目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结题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单位名称：
	结题验收后项目账面余额：                   元

	申请学校统筹金额（元）：

	项目负责人意见：

	科技主管部门意见（印章）：

	经办人：
	
	经办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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